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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公告日期：中華民國 107年 9月 11日 

公告文號：第一金投信(107)字第 544號 

主旨：本公司經理之「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修正為主要投資於中國債券及修

訂基金名稱為「第一金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已於 107年 9月 11 日經金管會核

准。 

說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07年 9月 11日金管證投字第 1070334777號函辦 

理。 

二、本基金修正為主要投資於中國債券及配合修訂基金名稱為「第一金中國高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

來源可能為本金)，依相關規定於施行前 30日公告及通知受益人，據此本項修

正謹訂於 107年 11月 1日起開始實施。 

三、本基金信託契約修訂條文對照表，詳列如下表，修正後基金公開說明書亦可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及本公司網站下載。 

 

第一金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原:「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修訂對照表 

條次 修正條文 條次 現行條文 

前言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

民國境內發行受益憑證，募集第一

金中國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與兆豐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

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

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

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

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

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

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

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

人之申購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

前言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

金)，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

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

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

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

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

金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

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

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

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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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條次 現行條文 

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

人。 

第一條 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 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第一金中國

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款 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益，依

本契約所設立之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

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二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一項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並分別以

新臺幣及人民幣計價之開放式基

金，定名為第一金中國高收益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英文名

稱為 FSITC CHINA HIGH YIELD 

BOND FUND。  

第一項 本基金為高收益債券型並分別以新臺

幣及人民幣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

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本基金英文名稱為 FSITC RMB 

HIGH YIELD BOND FUND。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九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

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

並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

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

資產應以「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受託保管第一金中國高

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並

得簡稱為「第一金中國高收益債券

基金專戶」。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

機構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

金所選定幣別開立獨立之外匯存

款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

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

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所訂契約辦理。 

第一項 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

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

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

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本基金資產應以「兆豐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第一金

人民幣高收益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專戶」名義，經金管會核准後登記之，

並得簡稱為「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

基金專戶」。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並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所選定

幣別開立獨立之外匯存款專戶。但本基

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

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構與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所訂契約辦理。 

第十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十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

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一項 

第四款 

1.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

(含)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

存續期間應在一年以上(含)。本基

金自成立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高

收益債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

投資於中國債券之總金額不得低

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

十(含)；所謂「中國債券」係指：  

(1) 以人民幣計價之債券；或 

(2) 由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

第一項 

第四款 

1.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含)

後，整體資產組合之加權平均存續期

間應在一年以上(含)。本基金自成立

日起六個月後，投資於高收益債券之

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百分之六十(含)；投資於人民幣計

價債券之總金額不得低於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評等未達金

管會所規定之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

級者，投資該國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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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條次 現行條文 

門之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

發行之債券；或 

(3) 依據 Bloomberg資訊系統顯

示，該債券所承擔之國家風

險者(country of risk)為

中國大陸地區、香港、澳門。 

2.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之國家主權

評等未達金管會所規定之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等級者，投資該國

或地區之政府債券及其他債券

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三十(含)。 

3.本基金原持有之債券，日後若因

信用評等調升，致使該債券不符

合本項第(五)款「高收益債券」

定義時，則該債券不得計入前述

「高收益債券」百分之六十之範

圍，且經理公司應於三個月內採

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投資比

例限制。 

其他債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含)。 

2.本基金原持有之債券，日後若因信用

評等調升，致使該債券不符合本項第

(五)款「高收益債券」定義時，則該債

券不得計入前述「高收益債券」百分

之六十之範圍，且經理公司應於三個

月內採取適當處置，以符合前述投資

比例限制。 

 

第一項 

第五款 

所謂「高收益債券」，係指下列債

券，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

述「高收益債券」之規定時，從其

規定： 

1. 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

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

評等機構評定等級。 

2. 前述 1.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

務發行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

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

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但轉換

公司債、未經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之債券，其債券保證人之長

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公開說明

書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

定等級以上或其屬具優先受償

順位債券且債券發行人之長期

債務信用評等符合公開說明書

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

等級以上者，不在此限。 

3.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

資產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

託受益證券(REATs)：該受益證

券或基礎證券之債務發行評等

未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等

第一項 

第五款 

所謂「高收益債券」，係指下列債券，

如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前述「高收

益債券」之規定時，從其規定： 

1. 中央政府債券：發行國家主權評等未

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

定等級。 

2. 前述 1.以外之債券：該債券之債務發

行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列信用評

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機

構評等。但轉換公司債、未經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之債券且債券保證人之

長期債務信用評等符合公開說明書

所列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一定等級

以上者，不在此限。 

3. 金融資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

基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REATs)：該受益證券或基礎證券之

債務發行評等未達公開說明書所列

信用評等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

評等機構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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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條文 條次 現行條文 

機構評定等級或未經信用評等

機構評等。 

第八項 

第二十

二款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但投

資於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

債券，不在此限，惟其投資總金額

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

分之三十； 

第八項 

第二十

二款 

不得投資於私募之有價證券，但投資於

符合美國 Rule 144A 規定之債券，不在

此限，惟其投資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前開債券附有

自買進日起一年內將公開募集銷售之

轉換權者，該投資總額不計入前述投資

總額百分之十之投資限制； 

第十五

條 

收益分配 第十五

條 

收益分配 

第六項 配息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

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

機構以「第一金中國高收益債券基

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配息

類型各計價幣別存入獨立帳戶，不

再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

所生之孳息應併入配息類型各計

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第六項 配息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每次

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機構以

「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基金可分

配收益專戶」之名義按配息類型各計價

幣別存入獨立帳戶，不再視為本基金資

產之一部分，但其所生之孳息應併入配

息類型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資產。 

 

 
 


